
证券代码：300281        证券简称：金明精机        公告编号：2018-067 

广东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

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流通股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2、若交易各方未按照合同严格履行各自的义务，本交易是否能够最终完成

尚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化。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广东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明精机”或“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镇鑫先生的通知，获悉马镇

鑫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余素琴女士、马佳圳先生和王在成先生（以下

简称“转让方”）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与广州万宝长睿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万宝长睿”或“受让方”）签署了《关于广东金明精机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或“协

议”）。 

马镇鑫先生拟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40,676,62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71%）转让给万宝长睿；余素琴

女士拟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4,520,375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1.08%）转让给万宝长睿；马佳圳先生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2,698,73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64%）转

让给万宝长睿；王在成先生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9,806,613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2.34%）转让给万宝长睿。上述股东合计拟以协议转

让方式转让公司股份 57,702,34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77%。 

二、 交易方基本情况 

1、转让方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国籍 在公司任职情况 

马镇鑫 男 4405021951******** 中国 董事长、董事 

余素琴 女 4405021954******** 中国 -- 

马佳圳 男 4405081986******** 中国 总经理、董事 

王在成 男 4405081979******** 中国 -- 

2、受让方基本情况 

名称：广州万宝长睿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中路 111 号 514 房（仅限办公

用途）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57994430394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汪帆 

注册资本：77550.0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7年 04 月 18 日 



经营范围：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咨询服务；商品信息咨询服

务；场地租赁（不含仓储）；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受让方股权结构情况： 

 

 

 

 

 

 

三、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股权结构 本次权益变动后股权结构 

持股数量（股） 股权比例 持股数量（股） 股权比例 

马镇鑫 162,706,500 38.84% 122,029,875 29.13% 

余素琴 18,081,500 4.32% 13,561,125 3.24% 

马佳圳 23,168,910 5.53% 20,470,179 4.89% 

王在成 9,806,613 2.34% 0 0.00% 

广州万宝长睿投

资有限公司 
0 0.00% 57,702,344 13.77% 

四、 股份转让协议的基本内容 

    1、协议签署主体 

甲方（转让方）：马镇鑫、余素琴、马佳圳、王在成 

乙方（受让方）：广州万宝长睿投资有限公司 

2、标的股票 

指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转让予乙方的金明精机 57,702,344 股股

份，占金明精机总股本的 13.77%，全部为 A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广州市人民政府 

广州万宝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万宝长睿投资有限公司 

    

100% 

100% 



3、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各方同意，参照上市公司 28 亿估值计算，乙方以 6.68 元/股的

价格购买标的股票，购买价款总计 385,451,657.92 元。自本协议订

立之日起至标的股票交割日期间，金明精机发生送股、公积金转增股

本、配股等除权事项，标的股票因上述事实新增股份一并过户予乙方，

标的股票的转让总价款不变。 

乙方购买标的股票应向甲方支付的对价由乙方分三期向甲方支

付，甲方内部按照其向乙方转让的股权比例获取对价，分期支付具体

如下： 

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 80%价款，

即 308,361,326.34 元，该款项优先用于归还标的股票质押担保的借

款本金、利息以及质权机构收取的其他费用(如有)。甲方如违反前述

专款专用约定的，乙方有权按照违规使用的资金额的 20%向甲方收取

违约金。 

在取得深交所就标的股票出具的《股份转让确认书》之日起 3 个

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 10%价款，即 38,545,165.79 元。 

标的股票交割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剩余 10%价

款，即 38,545,165.79 元。 

4、标的股份交割 

各方自本协议生效起 10 个交易日内，应当向深交所提交完备的

关于标的股票转让的申请材料，如因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监管政策

等非因本协议各方的原因无法按前述期限提交申请材料的，提交申请



材料的期限相应顺延。 

在深交所就标的股票转让出具《股份转让确认书》之日起的 10

个交易日内，各方应按照协议转让方式共同向结算公司申请将标的股

票登记至乙方名下的过户手续。如因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监管政策

等非因本协议各方的原因无法按前述期限提交申请材料的，提交申请

材料的期限相应顺延。 

标的股票交割完成且乙方付清全部款项后，基于标的股票的一切

权利义务由乙方享有或承担。 

5、期间损益：各方同意并确认，本协议签署日至标的股票交割

日期间金明精机增加（减少）的净资产由乙方按照标的股票交割日后

持有金明精机的股权比例享有和承担。 

6、协议生效时间及条件 

本协议经甲方签字摁手印、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

盖公章后成立，经乙方内部决策程序(含取得上级监管机构的同意意

见)批准后生效。本协议订立之日起 20日内(即2018年10月18日前)，

乙方未能履行完内部决策程序(含取得上级监管机构的同意意见,如

须)，甲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协议。 

注：协议条款中对违约责任、双方应履行的保证与承诺、保密、

协议解除与变更、其他事项等具体内容做了明确约定。 

五、 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1、万宝长睿系广州万宝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万宝

集团有限公司是广州市国资委直属大型综合性国际化集团公司，连年



位列中国企业 500 强，业务领域涵盖装备制造业（制冷产品、家用电

器、高端装备、金属铸锻件、机械加工等）；产业资本投资及管理；

商业贸易三大板块。金明精机深耕智能制造领域，是一家集研发、设

计、生产于一体的专业膜生产装备制造商和全系列薄膜智慧工厂方案

解决商，是国内薄膜装备制造领先企业，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广

东省创新型企业，公司致力于打造“新材料-智能装备-智慧工厂-大

数据云平台-特种薄膜”新产业链，积极推进“智慧金明”发展战略。 

万宝长睿基于对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战略及未来价值体现的高度

认可，看好公司在智能化薄膜装备、智慧工厂及相关产业领域的发展

前景，通过协议转让受让公司部分股权，成为公司新的投资者，能够

为公司经营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本次权益变动有利于优化公司股

权结构，富集优势资源，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更好

地回报上市公司股东。未来，双方通过资源共享，有利于加快公司转

型升级步伐，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搭建，拓宽市场渠道，并助推“智慧

金明”发展战略的实施，促进公司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2、本次协议转让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镇鑫先生及其一

致行动人余素琴女士、马佳圳先生、王在成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13,763,523 股，占公司总股数 51.03%。本次协议转让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马镇鑫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余素琴女士、马佳圳先生、王

在成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56,061,179股，占公司总股数 37.25%，

马镇鑫先生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转让不会造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动。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股权结构图如下： 

 

 

 

 

 

 

六、 股份转让方曾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1、2011 年 12 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马镇鑫先生，余素

琴女士，马佳圳先生及王在成先生承诺：（1）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该等股份。（2）基于对

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同时考虑到未来可能适时存在的股份增持行为，

自愿追加承诺延长其所持公司股票的限售期。所持有的全部金明精机

股份（含应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上市的有限售条件股）继续延长锁

定至 2015 年 12 月 29 日，即于 2015 年 12 月 29 日前不减持所持的金

明精机股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承诺已履行完毕，上述股东不存

在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2、2011年 12 月，为避免今后与公司之间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

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和保证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马镇鑫先生，

余素琴女士，马佳圳先生及王在成先生已出具了《关于与广东金明精

机股份有限公司避免和消除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上述股东严格遵守并履行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马佳圳 马镇鑫 王在成 余素琴 

广东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0% 3.24% 29.13% 4.89% 

万宝长睿 

13.77% 



3、2017年 9 月，马佳圳先生认购了公司非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

通股（A 股），承诺本次认购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马佳圳先生严格遵守并

履行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七、 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需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

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流通股协

议转让过户手续。 

2、交易各方能否按合同严格履行各自义务，本交易是否能够最

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次协议转让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也不存在因本

次协议转让而违反尚在履行的承诺的情形。 

4、公司将积极跟进本次协议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严格遵守相

关法律法规及交易所规则，及时、准确、完整地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

务。 

八、 备查文件 

1、《关于广东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 

2、《广东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 

3、《广东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特此公告。 

 

广东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特此公告。
	广东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